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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农业农村局责任清单明细表

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
行政

许可

011700

7008

植物类

许可

农 业

植 物

及 其

产 品

调 运

检 疫

及 植

物 检

疫 证

书 签

发

1.受理责任：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提

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

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

由）。

2.审查责任：产地检疫过程中，发现有检

疫对象时，必须严格进行除害处理。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

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

面告知理由) 。

4.发证责任：发证、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

查，根据检查情况依法采取相应处置措

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

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

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具有党员资格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

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
行政

许可

011700

2011

渔业类

许可

水域

滩涂

养殖

证核

发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依法受理或

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

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完成审核。

3.决定责任：对符合渔业养殖规划的，经

现场勘察确认界标后，报请本级人民政府

批准，发给水域滩涂养殖证。对不符合规

定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

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

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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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具有党员资格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

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011700

2012

渔 业

捕 捞

许 可

证 核

发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依法受理或

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申请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批准

的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

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

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具有党员资格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

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011700

2013

水 产

苗 种

生 产

许可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依法受理或

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申

请之日起 20 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

行审查。

3.决定责任：经现场考核后作出是否发放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的决定。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

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6.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

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

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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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具有党员资格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

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3
行政

检查

061700

1000

对农药

的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 按照规定对辖区内的农药

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的农药进行定期或

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违

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

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处理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4
行政

检查

061700

2000

对奶畜

饲养以

及生鲜

乳 生

产、收

购环节

的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对奶畜养殖场所、生鲜乳收

购站、生鲜乳运输车辆等生产收购环节进

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违

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

资料进行归档。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处理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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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5
行政

检查

061700

3000

对畜产

品质量

的检查

1.检查责任：对禽饲养环境、种畜禽质量、

饲料和兽药等投入品的使用以及畜禽交

易与运输进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及时填写日

常执法检查记录，对未发现违法行为或已

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

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6
行政

检查

061700

4000

对农业

机械安

全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农业机械安全违

法行为规律、特点等安全需要或定期对农

业机械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违

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

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检察机关、任免机关、政

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

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5

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责任。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7
行政

检查

061700

5000

对动物

防疫工

作以及

重大动

物 疫

情、及

动物产

品出县

（市、

市 辖

区）的

监督检

查

1.检查责任：依照本法规定，对动物饲养、

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

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等活动中的

动物防疫实施监督管理。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及时填写日

常执法检查记录，对未发现违法行为或已

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

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8
行政

检查

061700

6000

对农产

品质量

安全检

查

1.检查责任：根据情况对生产销售的农产

品实施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及时填写日

常执法检查记录，对未发现违法行为或已

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

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6

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9
行政

检查

061700

7000

对生

猪、牛

羊和家

禽屠宰

活动的

监督检

查

1.检查责任：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对生猪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违

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

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0
行政

检查

061700

8000

对农业

转基因

生物安

全、转

基因食

品安全

的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对生产经营转基因植物种

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的生物安全进行监

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及时填写日

常执法检查记录，对未发现违法行为或已

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

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7

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责任。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1
行政

检查

061700

9000

对农业

机械维

修和维

修配件

经营的

监督检

查

1.检查责任：对农业机械维修者的从业资

格、维修人员资格、维修质量、维修设备

和检测仪器技术状态以及安全生产情况

的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违

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

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检察机关、任免机关、政

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

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2
行政

检查

061701

0000

对渔业

水域环

境的监

测和水

产品质

量安全

监督检

查

1.检查责任：对渔业生产中使用渔药、渔

用饲料等的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违

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检察机关、任免机关、政

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

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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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3
行政

检查

061701

3000

对植物

产品检

疫的监

督检查

1.检查责任：对植物产品检疫的监督检

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违

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检察机关、任免机关、政

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

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4
行政

检查

061701

4000

对无公

害农产

品、地

理标志

农产品

和绿色

食品监

督管理

1.检查前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

2.监督检查责任：监督检查程序合法，履

责合法；

3.保护当事人权益责任： 保护当事人的

商业秘密等；

4.检查结果告知责任：检查的情况及结果

要反馈当事人；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9

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5
行政

检查

061701

5000

对生产

经营活

动、包

装 标

识、标

志使用

情况的

监督检

查

1.检查前告知责任：告知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

2.监督检查责任：监督检查程序合法，履

责合法；

3.保护当事人权益责任： 保护当事人的

商业秘密等；

4.检查结果告知责任：检查的情况及结果

要反馈当事人；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6
行政

检查

061701

6000

对动物

诊疗机

构和人

员的监

督检查

1.检查责任：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建立

健全日常监管制度，对辖区内动物诊疗机

构和人员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记录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填写动物卫

生监督检查记录。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1.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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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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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7
行政

检查

061701

7000

对农作

物病虫

害专业

化统防

统治的

监督检

查

1.检查责任：对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

统治组织服务活动的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及时填写日

常执法检查记录，对未发现违法行为或已

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

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8
行政

检查

061701

8000

对兽药

的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对兽药生产经

营许可证、生产经营假劣兽药等行为进行

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及时填写日

常执法检查记录，对未发现违法行为或已

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

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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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19
行政

检查

061701

9000

对水生

野生动

物或者

其产品

的经营

利用的

监督检

查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水生野生动物或

者其产品的经营利用的情况，开展定期或

不定期对生产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违

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

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0
行政

检查

061702

0000

对病原

微生物

菌（毒）

种、样

本的采

集、运

输、储

存以及

病原微

生物实

验室的

监督检

1.检查责任：对病原微生物菌种、样本的

采集、运输、储存的行为，以及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进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违

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

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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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责任。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1
行政

检查

061702

1000

对农作

物种子

质量监

督检查

1.检查责任：对生产、经营假劣种子进行

种子质量及生产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及时填写日

常执法检查记录，对未发现违法行为或已

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

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2
行政

检查

061702

3000

对肥料

的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对肥料产品的包装、登记证、

质量检验合格证、标签说明等进行监督检

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法律条款，对违法行为

处罚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及时填写日

常执法检查记录，对未发现违法行为或已

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

档。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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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3
行政

检查

061702

4000

对饲料

及饲料

添加剂

的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对生产经营使

用的场所、生产经营档案、原料及工具设

施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及时填写日

常执法检查记录，对未发现违法行为或已

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

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4
行政

检查

061702

5000

对农产

品、产

地安全

和包装

标识的

监督检

查

1.检查责任：根据情况对农产品产地安

全、农产品包装和标识、农产品质量安全

实施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当

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及时填写日

常执法检查记录，对未发现违法行为或已

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

档。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14

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5
行政

检查

061702

6000

家畜遗

传材料

生产活

动的监

督检查

1.检查责任：对已批准的生产、经营遗传

材料的单位、个人监督、检查。内容包括：

家畜冷冻精液、胚胎、卵子的完整生产流

程及对设备的性能与分辨率、完好率、操

作规程、 使用记录、检测情况等内容进

行核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立即通知综合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

3.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 及时填写

日常执法检查记录， 对未发现违法行为

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

行归档。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

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6
行政

确认

071700

2000

农机事

故责任

认定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依法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事故认定决定，法定告

知。

4.送达责任：按规定报国家局备案，信息

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

行机制和管理制度，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

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

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 不

应认定的予以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影响相

对人权益受到损害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纪委（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等，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

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

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

格以及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监督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做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

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15

序
号
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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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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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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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6.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给予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

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7
行政

确认

071700

3000

示范农

民专业

合作社

认定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县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

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

符合要求的，组织有关人员对生产规模、

生产类型、标准化程度、示范带动效果、

农民人均纯收入等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

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

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下发确认文件

并颁发银川市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认定

奖牌，兑现相应奖励资金。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银川市示范农民

专业合作社认定奖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

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认定奖牌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

义务的；

2.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

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

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8
行政

确认

071700

4000

无公害

农产品

产地认

定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依法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提出审核意见，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

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核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

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



16

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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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决定责任：作出产地认定审批决定，以

报告形式上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并告知

申报主体。

4.送达责任：按规定颁发证书，及时送达，

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

行机制和管理制度，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

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义务，对应当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

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影响农

产品质量安全，导致消费者权益、农业生态环

境受到损害的；

4.从事无公害农产品管理的工作人员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索贿、受贿，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

5.滥用自由裁量权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29
行政

奖励

081700

1000

对在动

物防疫

及科学

研究工

作中做

出成绩

和贡献

的单位

和个人

（执业

兽医）

的奖励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报送符

合市级获奖表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应形式

公示符合动物防疫及科学研究工作中做

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人员

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奖励条例合格材料上

报银川市政府或银川市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 ，权限和

程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提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审，

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的活动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

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

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30
行政

奖励

081700

2000

对在增

殖和保

护渔业

资源、

发展渔

业 生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报送符

合市级获奖表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应形式

公示符合在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发展渔

业生产、进行渔业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做

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人员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审，

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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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产、进

行渔业

科学技

术研究

等方面

成绩显

著的奖

励

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奖励条例合格材料上

报银川市政府或银川市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 ，权限和

程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

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

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31
行政

奖励

081700

3000

对在水

生野生

动植物

保护等

方面成

绩显著

的单位

和个人

的奖励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报送符

合市级获奖表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应形式

公示符合在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

做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人

员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奖励条例合格材料上

报银川市政府或银川市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 ，权限和

程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审，

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

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

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32
行政

奖励

081700

5000

对在农

业技术

推广工

作中做

出贡献

的单位

和个人

的奖励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报送符

合市级获奖表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应形式

公示符合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做出成

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人员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奖励条例合格材料上

报银川市政府或银川市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审，

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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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 ，权限和

程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

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33
行政

奖励

081700

6000

对直接

承担项

目任务

的科技

人员或

者在职

科技人

员 到

乡、村

从事农

业技术

推广有

偿的技

术 开

发、技

术 转

让、技

术咨询

和技术

服务的

奖励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报送符

合市级获奖表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应形式

公示符合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做出成

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人员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奖励条例合格材料上

报银川市政府或银川市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 ，权限和

程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审，

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

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

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34
行政

奖励

081700

8000

对在农

村集体

经济审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报送符

合市级获奖表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应形式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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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计工作

成绩显

著的单

位和个

人的表

彰和奖

励

公示符合在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工作中做

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人员

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奖励条例合格材料上

报银川市政府或银川市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 ，权限和

程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审，

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

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

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行政
35

奖励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报送符

合市级获奖表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应形式

公示符合在植物检疫工作中做出成绩和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人员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奖励条例合格材料上

报银川市政府或银川市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 ，权限和

程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对植物

检疫成

绩突出

的先进

单位和

个人的

081700

9000

奖励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审，

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

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

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行政
36

奖励

对在种

质资源

保护工

作良种

081701

0000

选育、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报送符

合市级获奖表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应形式

推广等工作中做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公示符合在种质资源保护工作良种选育、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审，

造成不良影响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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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等

工作中

成绩显

著的单

位和个

人的奖

励

个人的奖励人员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奖励条例合格材料上

报银川市政府或银川市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 ，权限和

程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

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

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37
行政

奖励

081701

1000

对在农

药 研

制、推

广和监

督管理

等工作

中做出

突出贡

献的单

位和个

人的奖

励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报送符

合市级获奖表彰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应形式

公示符合在农药研制、推广和监督管理等

工作中做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

奖励人员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奖励条例合格材料上

报银川市政府或银川市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 ，权限和

程序进行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复审，

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

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

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

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38
其他

类别

101700

3000

渔业水

域污染

事故调

查处理

1.调查阶段：按照职责依法开展现场调

查，填写事故报告表，内容包括事故发生

时间、地点、污染损害原因及状况等；收

集与污染事故有关的各种证据资料；制作

现场笔录。

2.组织阶段：组织渔业环境监测、鉴定，

作出监测数据、鉴定结果报告书。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及时填报事故报告表、收集相关证

据资料、制作污染事故现场笔录的；

2.未按相关规定组织相关专家开展污染水域环

境监测和相关鉴定证明的；

3.违反规定出具虚假鉴定结果报告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

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按照各自权

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

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

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处分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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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解处理阶段：依据报告书作出渔业水

域污染事故调解协议书。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行为。

4.超过监督管理范围且不及时上报上级主管机

关进行调查处理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处分等责任

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

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39
其他

类别

101700

6000

农业机

械事故

调解

1.接收调查材料。

2.调查事故原因，认定事故责任。

3.按规定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解。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赔偿

调解义务的；

2.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他人财产

的；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应当回

避而未回避影响事故公正处理的；其他影响公

正处理事故的。

3.在农业机械事故调解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政

府法制机构等，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按照各自权

限，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

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

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处分等责任

追究；

3.给予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资

格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中共党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

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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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其他

类别

101700

8000

绿色食

品认证

年检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

3.保护当事人权益责任： 保护当事人的

商业秘密等。

4.决定责任：做出通过或者不予通过决

定，法定告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尽告知义务，当事人权利不知晓，造成后

果的；

2.在年检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3.超过法定权限监督检查的；

4.拒绝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无故刁难行政

相对人，造成不良影响的；

5.对应当行政处罚或者移交其他部门，未尽责

任，放纵违法行为的；

6.未尽保密等义务，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等，

依据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按照各自权限，以下列方式

追究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

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

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

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农业行政主管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

进等责任追究；

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41
其他

类别

101701

0000

一级、

二级病

原微生

物实验

室备案

1.受理责任：公示备案所需的材料。对符

合条件的依法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

予受理并告知其理由。

2.备案责任：兽医主管部门在规定的期限

内对申请备案的有关材料进行审查，登记

备案

3.上报责任：兽医主管部门每年将备案情

况汇总后报自治区兽医主管部门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

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

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备案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予以备案的；

3.每年不及时将备案情况汇总上报自治区兽医

主管部门的；

4.实施监督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

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行政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关、

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

先进资格、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

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3.给予相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

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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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

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